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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改坊街拿孔達士雲 

築建始開劃計化美市城

:表目價費報

塞島人民反美示威 
一 

蘇使乘族大送秋波 

(
尼X

西
亜
一
美
期
社
電
)
數
萬
為
念
蒲
 

路
斯
學
生
週
末
，
曾
在
此
間
市
區
一
帶
舉
行
 

一"

規
模
龐
大
乙
反
美
示
威
遊
打
，
高
喊
反
一 

芳
口
號
 

要
求
對
塞
島
公
仆
公
正
，
及
土
耳
一 

其
侵
畧
軍
隊

！"9

用 

沿
途
高
喊
「
基
辛
格
乃
 

是
扼
殺
塞
島
得
这
之
兇
手
一
等
口
號
。 

示
威
羣
衆
靄
舉
煩
語
,
對
若
干
主
管
人
 

所
作
之
反
美
演
詞
加
a
歡
呼
喝
彩
一
甚
至
發
 

生
燒
毀
美
國
或
旗
之
事
件
。

老
一 
代
或
上
年
紀
的
塞
島
男
女
居
民
， 

，
在
名
國
使
館
外
實
行
糾
察
行
動
•
但
因
軍
 

6
層
層
封
鎖
，
無
法
抵
達
美
大
使
舘
，
因
當 

局
預
前
慘
案
重
演
♦
尤
憶
八
月
間
前
任
美
使
 

戴
維
斯
曾
無
辜
被
害
。

相
反
地
，
蘇
聯
"
使
特
開
門
接
見
糾
察
 

隊
代
表
，
並
向
彼
等
保
想
支
持
，
謂
將
在
聯
 

大
辯
0
塞
島
糾
紛
時
，
力
夫
賣
切
外
軍
應
 

塞
島
撤
退
 

難
民
歸
间
本
土
，
塞
島
問
題
在
 

不
受
外
來
干
預
之
F
謀
求
解
决
。 

阿拉伯國家仍未放棄 

用油爲抗西方之武器

一

北

京

委

出

總

領

事

及

領

事

定

期

來

雲

一
議
靄
：
一
，
如
何
繼
續
用
油
作
爲
武
語
，
對 

一
抗
西
方
，
二
，
如
何
射
付
用
油
國
家
(
特
指
 

一
美
國
一
對
阿
拉
伯
產
油
國
所
發
生
之
恫5^

。 

阿
拉
伯
各
產
油
國
曾
於
星
朗
日
另
行
召
 

開
一 
次
小
組
會
讓
，
商
談
油
料
問
題
。 

大郵船經延開紐約 

旅客可能准訪中國 

C

法
國
査
M
堡
珞
透

ft.
電
)
世
界
最
大
 

郵
船
「
伊
麗
浄
白
金
皇
二
世J

，
原
足
星
明
 

日
開
航
庄
紐
为
 

不
書
突
遭
大
風
巨
浪
襄
襲
 

雖 
36 
重
大
損
失
，  

01
已
被
追
延
緩
啓
錠
， 

聞
有
兩
名
船
員
受
瘍
。

查
該
郵
船
係
作
環
/

世
界
壯
舉
，
在
紐
 

約
時
*
更
將
接
載
數
百
名
美
鼠
遊
客
，
前
傅
 

該
船
抵
達
香
港
之
後
，
可
能
倭
准
順
道
入
廣
 

州
及
其
他
地
方
咋
數
日
之
黏
遊
。 

陰謀發動塞島政變 

希臘七將官被拘控 

(
雅
典
務
透
社
電
)
希
腊
顔
濁
裁

：：5

政 

府
强
人
之
一
埃
昂
尼
斯
潅
將
，
暨
具
他
七
名
 

前
希
臘
内
官
，
週
未
全H

被
控
。
指
爲
釀
成
 

塞
島
应
機N

負
責
人
。

»

七
名
將
官
被
指
命
謀
發
動
匕
月
十
五
 

日
之
塞
島
政
變
，
謬
次
政
變
企
圖
一
翻
塞
總
 

統
馬
卡
爾
奥
斯
主
教
之
合
法
政
府
，
同
時
並
 

曾
謀
殺
馬
主
教
，
幸
及
時
逃
生
，
但
已
因
此
 

次
政
變
引
毛
土
耳
其
有
听
藉
口
，
大
舉
派
出
 

海
陸
空
三
軍
•
實
行
進
侵
塞
島
。

拳

中

£
茎

一
上

<^

Q
W
厶

(
加
拿
大
秀
坎
新
聞
 

It 北
京
專
電
)
濠
本
社
駐
京
特
派
員
約
翰
沃
克
一
篇
特
約
覇
導
稱
 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感
第
一
家
領
事
舘
，
將
於
下
月
初
在
雲
高
德
正
d
設
立
。 

總
領
事
已
内
定
爲
陳
良C

譯
首
)
，
領
事
爲
陳
極
春
一
譯
音
)
。
駐
北
京
加
拿
大
使
舘

••代
辦
安
諾
特
:
昨
特
設
宴
爲
兩
氏
餞
別
歡
送

除
兩
正
副
總
領
事
外
，
另
有
離
事
員
兩
人
•
暨
彼
等
之
家
眷
等
♦
均
將
隨
往
赴
任
，
行 

期
已
定
十
一
月
五
日
，
預
料
十
一
月
卜
日
左
右
可
完
成
在
雲
高
華
設
"
領
館
之
手
績
。 

陳
良
總
領
事
幾
近
常
與
中
國
主
理
喚
際
) 

日本物價年年上漲

旅
遊
事
務
之
機
雋
有
關
，
前
曾
在
北
績
河
内
 

服
務
，
陳
樹
春
領
事
則
曾
於
兩
年
前
帶
中
國
 

男
女
兵
乒
球
隊
赴
加
作
友
讀
表
演
賽
，
較
前
 
一

十月份生活費又高 

(
東
京
法
新
 

611
 
丿 
日
本
生
活
程
度
十
 

月
份
仍
不
断
卜
漲
，
造
成
過
去
廿
五
年
年
年

時
期
則
曾
在
中
國
駐
倫
敦
大
使
舘
服
務
。

中
國
暫
畤
租
定
雲
高
華
一
間
大
酒
店
(
(

上
漲
之
最
島
紀
S

傳
係
前
雲
塢
喬
治
亞
大
旅
舘
)
作
爲
領
事
舘
 

舘
址
。基卿突宣佈新外策

卜
述
消
息
乃
由
日
本
首
相
府
所
宣
佈
者
 

，
據
曲
•
十
月
份
生
活
程
度
上
漲
百
分
之
区 

點
五
 

使
•
般
消
費
品
價
格
，
比
一
年
前
之

(
拉
巴
特
人
年
册
電
)

伯
國

數
字
，
尤
金
百
分
之
廿
五
第
八
。 

消
費
指
數
上
升
項
 

包
括
*
價

，
火
車
 

費
，
喊
市
交
通
運
輸
費
 

及
醫
析
費
•
主
要
 

食
物
於
九
月
份
曾

；g

百
分
之
卜
匕
點
七
，
交
 

通
運
輸
漲
百
分
之
十
一
點
五
，
醫
變
則
漲
百
 

分
之
十
一
。

«
於
日
本
一 
般
物
價
爲
世
界
最
高
。 

匿臣未買醫藥傑險 

將來自掏荷包償還 

(
長
堤
美
聯
社
電
)
究
竟
前
美
總
統
匿
 

臣
之
病
状
一
特
指
其
凝
結
血
部
份
)
，
至
目
 

前
是
否
已
悪
化
至
不
能
施
行
-
次
或
小
或
大
 

之
手
術
？
其
私
人
醫
生
迄
仍
未
能
作
出
最
後
 

之
决
定
、
恐
尙
争
三
數
天
始
能
診
斷
也
。 

據
其
私
人
秘
書
薛
格
勒
向
報
界
透
露
， 

匿
臣
事
實
上
因
疏
忽
而
未
購
買
醫
葯
及
健
康
 

保
險
 

其
留
院
及
醫
 e
費
 

包
括
未
來
可
能
 

之
手
術
費
，
數
目
可
能
龐
大
，
恐
將
無
殳
償
 

還
，
因
須
掏
荷
包
出
。

薛
氏
同
時
描
述
匿
臣
在
加
州
聖
克
里
門

家
元
首
，
週
未
在
此
舉
行
一 
次
件
質
極
爲
重
 

要
之
髙
峯
會
議
 

席
間
除
約
旦
巴
游
組
織
寫

不再反對不結盟國

(
新
徳
里
美
用
戦
電
)
美
國
務
卿
基
辛
 

格
昨
晚
在
印
度
外
交
協
會
歡
讓
暦
上
演
講
稱
 

:
美
國
現
己
放
棄
對
那
 

«? 
在
對
抗
蘇
胴
之
冷
 

戦
中
，
不
肯
探
行
親
美
袒
美
路
線
之
國
家
。 

換
言
漂
一
美
國
現
屮
改
變
政
策
•
而
願
意
接
 

納
不
結
盟
之
國
家
*
事
實
上
，
美
國
認
定
只
 

要
是
自
由
， ®

立
而
有
自
主
權
的
買
家
，
對 

美
國
利
益
都
是
有
好
處
的
。
因
此
，
技
持
國
 

家
獨
立
將
成
爲
美
今
後
之
外
交
政
策
。 

，阿拉伯各元育通過

巴
勒
斯
一

，
曾
發
生
尖
銳
衝
突
外

，
其
餘
 
一 
切
進
行
青4

順
利
。 

阿
拉
伯
各
國
現
仍
集
中
討
論
兩
項
主
要

美敎會神學家評論福特赦免匿臣

百

法

認

太

1±3

宗

亠

(
紐
約
美
/

社
特
訓
)
在
純
倉
大
基
督
徒
的
立
場
和
觀
各
來
說
：
美
總
統
福
特
上
月
對
 

前
總
統
匿
：in

的
；2

赦 

其
方
式
是
絶
不
符
合
宗
救
的
精
神
及
本
義
的
。

據
這
空
敎
曹
專
家
們
旳
意
見
♦
從
道
德
的
定
義
上
來
說
，
除
了
受
赦
免
的
人
同
時
承
認

織

一 致承認p

被
赦
免
的
需
要
 

否
則
軍
單
赦
免
本
身
是
無
法
生
效
的
。
福
特
總
統
赦
免
匿
臣
 

缺
乏
了
這
兩
種
必
需
的
因
索
與
條
件
。

經
的
眼
光
來
看
：
據
紐
約
聯
合
理
論
書
院
專
家
温
克
溥
士
牧
師
的
h
見
：
- 
除

有
罪
，
或
有
一 

的
時
候
 

都
一

(
应
巴
特
美
例
社
老
)
廿
個
阿
拉
伯
元
 

■1
高
峯
會
議
，
於
約
丹
及
巴
勃
斯
坦
解
放
組
 

織
一 
度
激
烈
衝
突
之
後
，
經
其
他
各
國
元
首
 

之
敦
勸
、
調
解
，
及
說
服
，
約
旦
上
胡
辛
終
 

同
意
服
從
絕
大
多
數
之
意
是
，
答
允
參
加
一 

項
動
議
，
正
式
承
9
巴
解
組
織
。
並
協
助
貝
 

建
國
。

事
後
有
多
一

一
少
少
的
認
錯
認
罪
， 

總
統
動
機
的
誠
懇
和
坦
R
毫
無
置
疑
，
但
從
 

想
像
的
。
否
則
旣
不
 

純
宗
教
的
傳
縫
看
來
，
他
的
行
爲
并
未
滿
足

否
則
給
予
赦
%
 

能
予
以
接
乂
； 

。
拿
匿
臣
來
證

《
不
能
承
認
有
赦
兌
的
需
要
 

赦
免
應
有
的
預
先
條
件
， 

总
赦
免
向
來
是
 

.♦
他
是
自
始W

終
不
承
認
做
 

須
先
假
定
量
赦
免
*
隨
時
單
備
承
認
他
所
犯
 

時
他
更
不
斷
地
否
图
他
是
有
 

的
罪
過
，
在
未
能
做
到
昼
点
之
网
，
赦
免
可

、第
私
邸
，
事
實
上
已
變
似
一
個
「
鬼
城
」
， 

不
若
富
人
想
像
中
之
蒙
華
住
宅
。

一 

澳副總理定期訪美

一 

(
坎
培
拉
路
透
社
電
)
澳
洲
副
總
理
凱
 

一
恩 

定
星
期
五
飛
往
美
國
•
將
與
紐
約
銀
行
 

及
經
治
界
各
領
袖
洽
談
，
希
望
能
在
澳
洲
有
 

利
條
件
下
，
多
邀
美
商
人
投
資
澳
洲
■ 

西班牙開始限制用油 

(
馬
德
烈
路
透
社
電
)
西
妣
牙
財
政
部
 

長
宣
佈
，
作
爲
抑
制
通
貨
膨
脹
之
 
一 
種
出
驟
 

政
府
宣
価
國
內
用
油
減
少
百
分
之
廿
。

錯
或
犯
罪
， 

受
責
備
的

Hh
方
"
他
仍
裝
作
他
是
極
端
淸
白
要
失
去
池
的
原
先
意
義
了
，
它
F
但
不
合
邏

美多數人認美政府 

干預智利政變錯誤 

(
紐
約
美
聯
m
電
)
據

—
哈5：

斯
国
窟
 

調
査
局
)
最
近
向
美
國
民
間
倦
行
之
一
次
民
 

意
測
験
「
有
制
之
六
十
备
美
國
干
但
并
推
 

翻
智
利
前
阿
闌
第
之
合
法
政
*
盛
錯
誤
，
此 

外
有
百
升
之
八
十
三
同
意
各
國
有
權
自
己
選
 

擇
政
府
體
制
而
不
受
外
國
勢
力
之
影
響
。 

雲击名敎堂今晨焚燉

辜
的
。
因
此
 

對
福
特
總
統
的
赦
免

W

才 

輯
，
它
根
本
.，
違
反
了
基
本
的
原
則
呢
一
」

一
人
門
的
憤
很
不
平
。
總
統
這
種
特
赦
縱

煉
這
塩
扱
教
學
者
的
意
見
，
這
和
赦
免
 

邠

*5
逃
役
和
逃
兵
的
人
又
迥
然
不
同
。
赦
免

便
有
法
律
匕
的
根
據
，
却
實
 

德
上
的
根
據
。
道
德
觀
念
顯
 

高
閣
，
忘
得
一
干
二
淨
了
，

缺
乏
道

被
總
統
東
之
 

通
常
悬
指
的
「
忘
却
一
，
幷
不
是
指
的
「
寬 

種
行
動
就
是
恕
」
，
它
好
像
在
龍
：
「
好
罷
，
他
會
把
它
 

。
人
民
起
初
 

丢
掉
了
.•
忘
r
它
罷
，
對
誰
是
誰
#
眞
可
說

陷
我
們
國
家
於
四
分
五
 

還
以er

他
們
能
摊
總
統
一 

解
放
，
結
果
却
是
適
得
 

-
脚
踢
入
狐
疑
的
境
地

是
毫
無
月
麽
其
它
的
複
雜
旳
牽
連
。 

n
•
聽
芝
加
高
 

!$學
院
的
馬

H11
博
士
的
這
 

麽
說
法
罷
：
「
凿
我
聽
到
有
r
教
友
們
#
出

老
百
姓

了
。
」 

的
聖
經
及
一

教
授
 

福
特
總
統
這
雇
做
法
只
是
反
映
基
督
教
的
結

九
日
)

今
晴
陰
不
定
 

明
天
陰
有
雲
 

高
温
度
五
五
 

低
温
度
四
五

△
最
後
消
息▽ 

華人多名疑販毒被捕 

(
雲
訊
J
加
騎
警
昨
發
出
傳
票
，
傳
訊
 

廿
五
名
黑
社
會
毒
品
疑
犯
，
指
彼
等
自
六
月
 

起
如
従
事
販
毒
，
迄
午
夜
共
已
逮
捕
T
五
名
 

疑
犯
，
搜
獲
大
批
莓
品
，
聞
其
中
有
名
名
宦
 

華
人
。日相抵紐一西蘭訪問 

(
戒
靈
頓
美
聊
讨
電
)
日
相
田
中
角
榮

巧

(
甲
寅
年
九
月
大
 

十

此
一
工
程
由
士
建
孔
拿
 

業
竟
住
客
會
負
責
組
織
，
爲
 

該
團
體
金
加
新
房
屋
計di

開 

始
。

該
會
自
一 
九
六
八
年
組
 

織
以
來
，
主
要
關
心
之
丁
作
 

9
爲
修
葺
舊
房
屋
，
以
防
止
 

住
居
調
動
紛
亂
•
並
力
求
維
 

持
鄰
単
問
之
風
味
韻
調
。 

此
計51

已
爲
報
界
大
事
 

宣
傅
，
阻
止
腦
邦
政
府
計
劃
 

拆
际
舊
房
屋
境
沙
建
咼
權
之
 

訐
劃
，
此
里89

政
府
成
立
修

葺
城
市
改
建
一
機
構
，
演
爲
「
街
坊
改
善
計
 

劃J

。據
建
染
商
及
該
會
名
譽
曾
員
韋
業
祖
對
 

記
若
海
：
士
達
孔
拿
匾
經
已
廣
泛
地
修
葺
一
 

新
，
但
該
會
認
总
需
要
更
多
更
好
的
房
屋
， 

因
此
决
定
從
事
建
築
，
經
將
近
兩
年
以
來
舆
 

三
級
政
府
談
判
择
.
始
獲
得
撥
給
基
金
，
批 

准
新
計
副
實
行
。

外僑投資經紀報吿

宫
式
訪
問
紐
西
蘭
，
咋
自
奧
克
蘭
轉
机
飛
抵
 

什
間
 

約
有
一
百
五
十
人
在
場
圍
観
，
其
中
 

約
有
日
僑
卅
人
，
嶽
4
氣
氛
殊
爲
片
靜
。 

日
相
 I  
行
將
皇
繪
轉
訪
澳
洲
及
細
甸
 

此
爲
田
中
今
年
出
國
訪
問
之
第
/
二
次
。

高
第
斯
，
發
表
如
下
的
意
見
：
「
據
本
人
所
 

果
的
畤
候
 

我
會
感
到
驚
奇
迷
惑
，*

統
也

.
雲
訊
)
雲
埠
歴
史
名
勝
聖
約
翰
協
和

-
九
七
四
年
之
全
部
消
耗
量
，
至
少
一

它
的
教
規
是
准
許
 

許
是
受
他
的
信
仰
所
感
召
，
但
在
匿
臣
認
罪
 

蓬
過
作
淸
楚
欽
定
 

或
後
悔
之
前
便
給
干
恩
恤
與
赦
免
，
這
簡
直
 

旳
。
我
們
對
福
特
 

是
對
公
道
和
合
理
的
軽
視
和
演
蔑
"

」

教
堂
今
晨
遭
祝
融
光
鹿
 

全
部
燒
燉
，
百
多
一
一
撥
百
分
之
九
十
作
爲
工
業
用
途
 

價
格
暫
維

知
道
的
，
沒
有
一
 

在
未
對
人
或
對
*
一 

的
承
認
之
前
便
于
~

第 壺

名
消
防
隊
以
十
四
部
梢
防
車
營
救
，
指
失
達
 

W
U

博
元
0

現
狀
，
但
以
後
超
額
用
油
則
將
加
價
。 

意
字
間
及
住
宅
内
泪
度
最
高
保
持

八
度
0

•
更
重
要
者
，
同
畤
可
便
省
民
過
着
険
快
的
 

生
活
。廳

長
又
指
出
，
去
年
於
事
詩
書
體
育
行
 

動
會
議
時
，
赴
會
人
士
七
多
，
他
們
紛
紛
提
 

出
改
善
健
康
方
法
，
此
主
張
雎
並
不
是
完
全
 

革
命
， 

{H
我
g
提
出
此
 e
目
的
爲
求
改
革
輿
 

論
，
使
省
民
行
機
會
發
表
各
種
不
同
意
見
之
 

68 會
。域埠商會經理指責 

省保險公司犯省例 

域
多
極
加
新

Ct
直

，
此
間
商
會
經
理
 

布
靈
史
摩
路
昨
指
責
*
詩
省
政
府
違
背

1tD
目 

己
本
身
所
訂
定
之
貿
易
實
施
法
例
，
也
爾
反
 

南
，
而
省
營
气
車
保
險
廣
吿
運
動
實
犯
虚
僞
 

廣
告
育
傳
之
嫌
。

他
件
在
末
宣
週
解
•
已
向
消
費
服
務
主
 

任
米
曹
顯
遜
提
中
登
記
註
册
一
項
抗16

，
指 

控
卑
詩
省
保
險
公
司
結
刊
曾
處
僞
廣
告
，
致 

使
公
衆
人
士
引
起
誤
解
，
使
各
界
人
士
以
爲
 

域
小
利
埠
之at

車
司
機
，
明
年
將
可
能
不
必
 

支
付
省
營
汽
車
保
險
7
費
用
。

省
政
府
汽
車
保
險
公
司
刊
登
之
廣
告
，

X
I
A
 

忠黄 &» 

義决除知

卑誌衛生廳長提齿 

實H
體育父化革命 

(
雲
訊
)
率
詩
省
衞
生
廳
長
丹
尼
斯
高
 

基
昨
在
雲
埠
舉
打
由
紅
十
字
會
 ̂

之
*

上
連
 

動
會
議
席
上
發
表
演
講
，
主
張
卑
詩
省
需
要
 

舉
行 
一 
次
文
化
革
命
，
以
利
改
變
 *
 
詩
省
民
 
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使
有
系
純
之
値
育
活
動
檀
績
 

進
行
。據

團
長
宣
稱
•
•
提
高
體
育
健
康
標
準
 

■
改
善
健
康
之
舉
，
是
可
匕
减
少
嘗
*
費
用

(
雲
訓
)
雲
市
華
埠
士
達
孔
掌
區
居
民
 

■
壺
定
反
對
拆
除
房
屋
改
建
高
樓
大
廈
柏
夂
 

a

，
改
自
修
葺
！
程
，
昨
乂
開
始
他
們
抗
爭
 

成
功
新
旳
歷
史
厂
口
，
三
級
政
府
主
持
此
計
 

劃
，
雲
東
區
國
會
議
員
李
僑
棟
參
加
建
築
奠
 

基
禮
。上

星
期
六
下
午
，
約
一 
百
名
居
民
及
多
 

名
政
府
官
員
•
"

夭j!S

街
七
三
零
號
集
會
 - 

堂
，
考
盧
開
始
四
千
五
佰
萬
元
第
一
 
期
房
屋
 

計
劃
1
程
。

無
論
泳
報
.
或
郵
寄
 

每
 

月
 

三

元
 

每

季

九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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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
年

三

十

六

元
 

零
售
每
松
一
 
毛
五

堆積申■
案六十宗

(
奥
太
瓦
電
 )
埃
外
資
審
査
經
紀
報
告
 

已
堆
積
外
資
申
請
案
件
多
達
六
十
宗
以
上
 

據
奥
太
瓦
外
資
審
查
經
紀
有
交
易
 
緯
係

並
未
提
及
新
訂
汽
油
稅
分
給
之
事
及
有
關
補
 

助
省
營G

車
計
劃
等
事
，
而
廣
告
戶
本
身
亦
 

應
負
責
遵
守
貿
易
實
施
法
例
，
使
顧
客

tlR
白 

眞
情
 

了
解
任
何
合
約
費
用
等
問
題
。 

美國性犯罪嫌疑犯 

涉及卑詩姦殺案宗 

(
雲
訊
)
據
加
皇
家
騎
騎
警
探
警
官
夫
 

列
保
徳
汝
路
基
剛
從
美
國
城
市
考
察
返
珞
後
 

，
發
表
談
話
謂
有
一
名
四

4.

七
歳
之
男
子
曾
 

住
美
國
明
尼
版
波
利
斯
埠
被
力
涉
及
性
犯
罪
 

案
宗
，
現
亦
嫌
疑
短
近
在
寧
詩
省
内
，
犯
多
 

件
性
犯
罪
各
殺
案
。

據
騎
警
稱
：
就
疑
犯
最
低
限
度
在
卑
詩
 

省
內
般
死
-
名
婦
女
，
且
文
企
圖
謀
殺
多
名
 

其
他
婦
女
。

經潸發展廳長指責 

雲埠西報歪曲事實 

(
匡
知
)
車
詩
省
經
清
發
展
覇
長
如
利
 

洛
指
責
雲
埠
兩
家
英
文
西
報
。
歪
曲
事
實
， 

報
導
失
實
•
發
表
消
息
露
導
及
對
省
政
府
人
 

類
資
澀
廳
最
近
 *
賑
溶
福
利
金
h
真
費
用
超
 

支
一 
億
零
二
百
元
(
事
，
却
"
機
劇
烈
進
行
 

反
對
政
府
之
論
調
。

廳
氏
昨
對
約
一
百
名
實
業
界
經
紀
人
士
 

演
講
稱
：
謂
報
章
對
賑
滑
福
利
金
費
用
支
出
 

超
過
預
算
一
事
實
情
，
却
充
全
誤
解
，
而
致
 

各
市

IS 
政
府
办
不
願
支
付
新
項
，
以
覚
補
償
 

超
支
出
之
各
項
費
用
。

♦的
律
師
表
示
，
認
爲
假
如
修
改
外
僑
投
資
法
 

例
時
，
必
將
會
惹
起
更
多
外
僑
投
資
申
請
， 

此
型
更
將
會
嚴
重
地
發
生
混
亂
，
便
審
査
經
 

紀
之
業
務
計
創
發
生
更
多
困
難
。

自
今
年
春
季
我
始
，
已
一
直
堆
積
甚
多
 

外
僑
投
資
中
 ̂

案
件
，
以
爲
等
待
審
查
，
至 

今
該
經
紀
機
構
僅
能
辦
理
外
僑
投
資
法
例
。 

第
一 
階
段
之
業
務
，
僅
爲
審
査
及
接
管
外
僑
 

在
加
國
必
司
投
資
二
十
五
萬
元
似
上
之
資
塞
 

一或
川
售
達
三
百
萬
元
，
或
更
多
款
項
之
公
 

司
。

外
僑
投
資
法
例
，
現
時
正
在
修
訂
中
， 

且
亦
擬
擴
展
至
包
括
例
國
擬
在
加
國
境
内
設
 

資
公
司
之
規
定
。

北雲騎警指控男子 

犯刺殺十九歲少女 

(
雲
訊
，•
據
北
雲
励
警
飯
告
稱
，
芳
齡
 

十
九
歲
之
女
郞
莎
露
綺
黛
，

BT 在
覃
寶
街
五
 

三
零
廣
土
庫
聯
房
内
，
被
殺
玉
韻
香
梢
，
警 

方
於
凌
晨
三
時
卅
分
接
到
報
吿
後
，
趕
往
上
 

址
，
發
現
，
死
者
屍
體
橫
存
房
内
，
而
一
名
 

年
廿
 - 
歲
男
子
已
涉
及
嫌
疑
被
控
犯
刺
殺
斃
 

孩
名
女
郞
罪
，
将
被
控
犯
謀
殺
罪
，
會
判
終
 

身
殴
禁
。

，wo九一t^w^導先之報日文華＞^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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